
关于举办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通知
各学院（系）：
为营造良好的校园科技创新与创业氛围，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搭建学生创业项目展示平台，同时备战第八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学校将举办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以下简称竞赛）。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竞赛宗旨
创新引领，创意孵化，创业启蒙。
二、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组委会，负责竞赛活动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校团委，由校团委、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承担竞赛的各项组织工作。
三、参赛对象

我校2012年7月1日前在册所有学生（包括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都可申报作品参赛。参赛团队一般由3-5名同学组成，自行组成学科优势互补、专业配备科学、人员结构合理的创业计划小组。
四、参赛要求

（一）参赛团队提出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产品或服务，在深入研究和广泛进行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完成把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的完整、具体、深入的创业计划；
（二）参赛团队所提出的产品或服务应为参赛者参与的发明创造或经授权的发明创造，也可以是一项可能实现开发研究的概念产品或服务，我们将提供《长安大学科技成果汇编》以供参考（详见附件1）；
（三）创业计划书要求有文字版和电子版。
五、参赛作品申报类别

1、产品类：A.农林、畜牧、食品及相关产业类；B.生物医药类；C.化工技术、环境科学类；D.电子信息（硬件）类；E.电子信息（软件、网站）类；F、材料类；G、机械能源类。
2、服务类：H.服务咨询类、I.文化创意类。
六、竞赛程序安排

（一）立项论证阶段，2011年6-9月。
学校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遴选资助一批具有创新创业意识的学生团队围绕创业项目开展市场需求调研、产品与服务应用、相关领域走访等活动，为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和项目参赛提供支持。
（二）培训宣传阶段，2011年10-11月。
校团委、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协会负责组织营造创业计划竞赛的校园氛围，对准备参赛的学生团队进行竞赛的相关培训。
（三）预赛阶段：2011年11月。
1、学校将于11月下旬启动第二届创业先锋挑战赛，作为“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的预赛，对参赛作品与团队进行选拔。
2、各学院组织参赛学生填写《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作品登记表》、《创业计划书提纲》和《各院系参赛作品题目与简介汇总表》，交各学院团委负责老师收齐，请于2011年11月15日前将电子稿形式发送至团委信箱cyjy@chd.edu.cn。
3、学校前期资助项目必须提交参赛作品，没有获得暑期社会实践资助的创业项目也可申报，资助与否不作为竞赛评审参考依据。
（四）复赛阶段：2011年12月。
1、参赛团队提交《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作品申报书》、《创业计划书》，进行秘密答辩。
2、竞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与指导，对优秀作品提出详尽的进一步修改意见，选拔作品进入决赛评审。
（五）决赛阶段：2012年3月。
竞赛组委会组织决赛答辩，根据评审委员会意见，确立获奖作品名单，选拔代表学校水平的作品报送陕西省及全国参赛。
七、参赛作品评审与奖励

1、评审委员会将通过预赛、复赛、决赛三轮评审，最后确定获奖作品名单。本次竞赛将分设金、银、铜奖，并对竞赛组织工作较好的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
2、对参加国家级、省级“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并获奖的学生，优先推荐参加社会和学校奖学金的评选。
3、对本届竞赛中的获奖作品，学校将择优推荐参加省内外各级创业类竞赛。
八、工作要求

1、各院系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结合本院系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同时要大力宣传、广泛动员，使更多的学生了解并参与到竞赛活动中来。
2、各院系要在总结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基础上，挖掘其中优秀作品，帮助市场推广潜力的作品做好转型工作。
3、学校将根据竞赛结果评定优秀组织单位。
九、竞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老师，李老师，石同学

联系电话：83135153（渭水校区办公室），82334065（本部办公室），83135064（校科创协会）。
附件1：长安大学科技成果汇编
附件2: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登记表
附件3:各院系参赛作品题目与简介汇总表
附件4: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作品申报书
附件5:长安大学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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